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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测绘学会《关于 2024年中国测绘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

项的公告》，团体标准《基础测绘与调查监测协同更新技术指南》被列入

立项计划。

2. 目的意义

为全面推进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从基础地理实体数据生产与更新

的角度，开展基础测绘与调查监测协同更新技术研究，建立“测调协同”

的数据融合技术标准，完善新型基础测绘基础地理实体数据生产技术标准。

在自然资源内部，实现行业内部的多源数据融合，提高基础测绘数据的时

效性和准确性，构建统一的一张底图，更好的服务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用

途管制、耕地保护等各项工作。编制“测调协同”数据融合与协同更新技

术标准的主要目的有以下几方面。

（1）突破行业难题，明确定位，创新立新。2023年《关于加快测绘

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把握“支

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各行业需求，支撑自然资源管理、服务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定位，充分发挥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要素保障作用，为数字中国建

设打造统一的时空基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丰富的数据要素保障，全面赋

能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统一的时空基底，为切实满

足应用的需求，尽可能要求基础地理实体数据全面、详实、鲜活，对数据

时效性要求较高，因此如何通过自然资源业务协同，同步生产和更新基础

测绘数据成果是行业内迫切需要突破的难题。通过实践经验，总结“测调

协同”数据融合与协同更新技术流程，建立一套详细的生产技术标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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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序开展基础测绘生产工作，将基础地理实体数

据更新变为日常，在新型基础测绘的产品体系、技术体系、标准政策体系

和生产组织体系等方面创新，助于加快推进新型基础测绘体系建设。

（2）“测调协同”数据融合技术标准将调查和测绘的数据标准进行深

度融合和对照，一方面基于详实的基础测绘数据成果，辅助自然资源调查

的变化发现、研判和变更等预处理，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的举证和最终边界

的认定，加快基础测绘数据的更新，提供基础数据的准确性，真正盘活自

然资源内部的各类数据，充分发挥好测绘和调查基础数据对耕地保护、土

地利用、林业保护、规划管理等业务的支撑保障作用。

（3）建立“测调协同”数据融合与协同更新技术标准，为打通自然资

源内部各环节流程，探索“测调协同”的实施路径，建立“测调协同”工

作协同机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以“测调协同”作为先例，为其他业务

数据融合积累经验，有序开展自然资源内部业务数据的融合与更新，让基

础测绘更好的服务自然资源管理。

3.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测

绘科学研究院、武汉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广西壮

族自治区自然资源信息中心、北京智信遥感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广西

壮族自治区二七四地质队、桂林理工大学、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工学院、四川省国土科学技术研究院（四川省卫星应用技术中心）、

湖南省地质地理信息所（湖南省地质大数据中心）、昆明市土地开发整理

中心、江西省赣核测绘地理信息有限公司、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

有限公司、广西城规勘测科技有限公司、伟志股份公司、嘉兴市测绘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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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有限公司等 17家单位作为参与起草单位，负责标准调研、研究论证和

检验验证等工作。

4.主要工作过程

在标准计划《关于 2024年中国测绘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的公

告》文件下达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牵头组建标准工作组，

于 2025年 6月 26日召开工作组启动会，经过一系列文献分析、试验验证、

行业调研、征求意见工作，于 2025年 11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各阶段进度

如下：

（1）立项启动

在标准计划《关于 2024年中国测绘学会团体标准（第二批）立项的公

告》文件下达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理信息测绘院牵头组建标准工作组，

于 2025年 6月 26日召开工作组启动会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启动会对标准

大纲、标准草案、进度计划进行讨论，确定了编制大纲、编制计划，明确

了分工。

（2）起草阶段

主参编单位根据启动会确定的编制大纲、标准草案、编制计划、编制

分工及第一次工作会议收集到的意见反馈，各章节牵头单位组织本章节编

制工作，于 2025年 8月下旬提交标准初稿。

主编单位对各参编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修改汇总，于 2025年 10月初

形成标准初稿。

（3）编委内部意见征询

2025年 10月 20日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向各参编单位进

行意见征询。

2025年 10月 27日--2025年 11月 14日，主编单位对各参编单位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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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进行了处理。

2025年 11月 21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 12月 02日--2026年 01月 10日，公开征求意见。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

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认真遵循了先进性、实用性、协调性和规范

性等原则，并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内容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协调一致。

（2）主要研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与基础地理实体数据融合与

更新的技术流程和生产，包括调查图斑和基础地理实体数据边界冲突处

理的规则，调查与基础地理实体数据分类映射和实体更新等内容，提高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完整性、安全性和一致性，填补现有技术文件和其

他地方和团体等标准在“测调协同”数据融合标准的空缺。

（3）本标准主要参考以下标准进行编制：

GB/T 17798 地理空间数据交换格式

GB/T 18316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23705 数字城市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地名/地址编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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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356 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GB/T 39608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成果元数据

CH/T 1007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元数据

GB/T 13923-2022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20258.1-2019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字典 第 2 部分：1∶5000

1∶10000 比例尺

GB 21139-2007 基础地理信息标准数据基本规定

GB/T 25529-2010 地理信息分类与编码规则

GB/T 30319-201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库基本规定

GB/T 33453-2016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数据库建设规范

GB/T 37118-2018 地理实体空间数据规范

TD/T 1055-2019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文件-4-基础地理实体数据

元数据

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文件-5-基础地理实体数据

技术规程

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文件-6-基础地理实体数据

采集生产技术规程

新型基础测绘与实景三维中国建设技术文件-7-基础地理实体语义

化基本规定

（4）标准的内容结构

前言

1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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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缩略语

5 总体要求

6 融合生产技术流程

7 地理实体数据构建

8 协同更新

9 元数据要求

10 质量控制与检查要求

11 成果整理与提交

附录 A（资料性）基础地理实体映射对照表

附录 B（资料性）“测调融合”基础地理实体数据处理操作

附录 C（资料性）辅助图层数据内容

附录 D（资料性）数据目录组织结构

参考文献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本标准提供了基础测绘数据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协同更新生

产地理实体数据的总体原则、融合生产、地理实体构建、质量控制与检

查要求等方面的指导。为开展基础测绘数据与自然调查监测数据融合与

更新工作提供参考。

本标准明确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转换生产基础地理实体数据，

获取“测调融合”基础实体数据的作业流程，基于变更调查数据映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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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础地理实体后需要编辑的实体进行数据融合、编辑处理形成“测调

融合”基础实体数据的具体编辑处理操作，对缺失实体分类和图元的采

集技术要求，协同更新的更新类型、更新流程和更新周期，有利于提高

基础测绘数据的准确性、促进业务协同、提升工作效率。

本标准的主参编单位在规范编制前均开展了基础测绘数据与自然

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协同生产与更新相关技术研究或生产工作，在编制过

程中贡献了大量贴合实际的经验总结，为本标准的应用落地奠定了很好

的基础。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

况。

经查阅相关规范材料，本规范在制定过程中，未检索到国际标准或国

外先进规范，本标准对基础测绘数据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协同更新工

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和行业标准没有冲突

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提供了基础测绘数据与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协同更新生产地

理实体数据的总体原则、融合生产、地理实体构建、质量控制与检查要求

等方面的指导。标准符合当前技术发展，适用于基础地理实体数据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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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调查监测数据融合与更新工作。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实施。

八、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无

九、 标准提升转化和废止建议

无

十、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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